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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青 团 杭 州 市 委

关于开展杭州市优秀青年骨干人选
排摸推荐工作的通知

区、县（市）团委、各直属团（工）委：

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工作的重要指示，贯彻

落实市委关于加强新时代党的群团工作和团中央关于共青团

改革攻坚、从严治团的重要部署，更好地筹备好市第二十次团

代会，团市委决定于 2022 年 7 月起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一

次优秀青年骨干人选排摸推荐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对象

1、基层团的工作力量

主要包括：（1）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

道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连队、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中队

和其他基层单位团组织的干部；（2）青年注册志愿者。

2、青年学生

主要指大中学生团员，包括本科院校、高职高专和中学、

中职的学生团员。

3、青年农民

一般指在农村生活、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和从事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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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非公务员中的青年。包括：（1）农村中从事农牧渔业生

产、务工经商的人员；（2）村两委干部；（3）乡村教师、乡村

医生和广播员、放映员等在乡镇企事业单位工作的非在编人

员。

（主要考虑对象：农村致富带头人、村党支部书记等）

4、青年工人（包含青年农民工）

主要指不具有行政、事业编制，在生产和经营一线工作的

青年。包括：（1）各类企业和金融单位中的非脱产管理人员、

非专业技术人员，包括产业工人和从事商业、金融、餐饮、旅

游娱乐、运输、医疗辅助及居民生活等服务工作的人员等；（2）

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中的非脱产管理人员、非专业技术人员；

（3）党政机关中的非公务员人员；（4）户籍在农村，跨市在

生产、服务岗位上工作的，以劳动报酬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外

出务工人员。

（主要考虑对象：产业工人、从事服务工作人员和进城务

工青年等）

5、青年科技文化工作者

主要指企事业单位中在专业技术岗位工作的人员。担任中

小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管理职务，同时从事教学、科研等

专业技术工作的，可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具有专业技术职称、

在党政机关专业技术管理岗位工作的领导干部，不列为专业技

术人员。

（主要考虑对象：教师（少先队辅导员）、医生、科技工

作者、新闻出版从业者、文化艺术和体育工作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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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兴青年群体

主要指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包括自由职业者、网络意见

领袖、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演员歌手、流

浪艺人、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归国留学青年、

新媒体从业人员等。

7、青年政治骨干

主要包括各级党政机关中的科级及以下青年干部（含副省

级城市党政机关中的处级及以下青年干部，不含团的领导机关

中的青年干部）。

（主要考虑对象：县（市、区）干部、乡镇（街道）干部、

社区干部和特别优秀的地市级以上党政机关的科级及以下干

部）

8、青年管理人员

主要包括：（1）市管理的事业单位中层及以下的青年管理

人员；（2）市属企业和金融单位市分行中层及以下的青年管理

人员；（3）新生代企业家及创业青年代表；（4）其他企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中的青年管理人员。

（主要考虑对象：新生代企业家、创业青年、市属企业管

理人员、非公企业管理人员和社会组织骨干）

二、基本条件

1、年龄原则上在 35 周岁以下（1987 年 10月 1日以后出

生），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

2、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

3、理想信念坚定，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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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定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4、有良好的作风品行，能密切联系团员青年，公道正派，

清正廉洁，自觉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倡导良

好社会风气；模范遵守党章党规、团章团纪，带头遵守各项法

律法规。

5、有显著的工作实绩, 爱岗敬业，履职尽责，敢于担当，

工作业绩突出，学习成绩优良，在团员青年中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

6、有较强的议事能力，热心共青团和青少年工作，有强

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有一定的参政议政能力和青年群众工作

能力。

三、推荐方式

在充分排摸情况的基础上，由各团区、县（市）委，市属

直属团（工）委、市快递物流行业团工委、市互联网企业团工

委根据推荐名额和结构要求，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推荐，

逐级协商、筛选、把关，区、县（市）团委推荐每一类别优秀

青年骨干人选不少于 1 名（不少于 8名，不包括区、县（市）

团委机关干部），其他相关团组织推荐相关领域优秀青年骨干

人选不少于 3 名，推荐名额无上限限制，鼓励各单位在确保质

量情况下应报尽报。

四、工作要求

1、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排摸推荐工作，向党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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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做好汇报并争取支持，会同党委组织部门做好人选的排摸推

荐、审核把关工作，充分调动广大基层团组织和团员青年的积

极性，将各类优秀青年骨干推荐上来。各地各单位的排摸推荐

质量将同团代表、委员、候补委员的名额分配联系挂钩。

2、排摸推荐工作具体安排由党委组织部门会同团（工）

委确定。各推荐单位于 7 月 31 日前填写好杭州市优秀青年骨

干初步人选情况简介表、汇总表，区县片、学校片直属团组织

报送至团市委组织部，企业片、机关片直属团组织报送至团市

委基层工作部。

如有不明事宜，请联系团市委组织部黄思韵、团市委基层

工作部韩雨川，电话：85255815、85255817。

附件：1.杭州市优秀青年骨干初步人选情况简介

2.杭州市优秀青年骨干初步人选汇总表

共青团杭州市委

2022年 6月 29日



附件 1：

杭州市优秀青年骨干初步人选情况简介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周岁）

民 族 籍 贯 学历学位

全日制

教育

在职

教育

政治面貌
参加工作

时 间

专业技术

职务

工作单位

及团内外

职务

主

要

简

历

简历自进入大、中专院校学习始填起，没有大、中专院校

学习经历的自参加工作始填起。经历时间前后要衔接，不

得空断（因病休学、休养、待分配等都要如实填写）

获

得

荣

誉

情

况

（2017年以来获得区级及以上荣誉情况，荣誉需填写规范

完整，不局限于团内荣誉）

例：2018年 3月 被共青团杭州市委评为“杭州市优秀共

青团员”

备注 其他可体现该同志在本领域突出业绩的相关情况在此注明



填表说明

1.“姓名”栏中，填写户籍登记所用的姓名。姓名（包括

少数民族代表的姓名）用字应固定、准确，不能用同音字代

替，姓名之间如有间隔符“·”，应在文档中选择“插入”“符号”

进行选取。

2.“性别”栏中，填写“男”或“女”。

3.“出生年月”“参加工作时间”栏中，一律用公历和阿拉

伯数字，年份用 4位数字表示，月份用 2位数字表示，中间

用“.”（半角）隔开，如“1992.04”。

“出生年月”中“年龄”栏需填写，年龄按周岁计算到 2021

年 12月 31日，如 1994年 1月 1日出生，其年龄为 27岁；

1993年 12月 31日出生，其年龄为 28岁。

4.“民族”栏中，填写民族的全称（如汉族、回族、朝鲜

族、维吾尔族等），不能简写为“汉”“回”“鲜”“维”等。

5.“籍贯”栏中，填写人选本人的祖居地（指祖父的长期

居住地）。

6.“学历学位”栏中，分为全日制教育和在职教育两类。

全日制教育和在职教育区分的基本原则和条件如下：在参加

工作之前所取得的学历学位，按照国家教育部门关于学历学

位的有关规定，属于普通全日制教育的，按全日制教育掌握；

其他情况，一般按在职教育掌握。在参加工作之后所取得的

学历学位，符合以下标准方可按全日制教育掌握：

（1）中等职业教育学历一般须同时符合：按照省级教育



部门中等职业教育招生的有关规定，录取并取得全日制学历

教育学籍；学习期间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且成绩合

格；学习期间采取全天在校学习方式（即全脱产学习）；毕业

时颁发中等职业学校学历证书。

（2）大学专科学历、本科学历学位一般须同时符合：通

过参加全国统一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达到录取要求入学

或国家承认的其他方式入学，经省级招办批准录取；学习期

间采取全天在校学习方式（即全脱产学习）；毕业时颁发普通

高等学校（教育）学历证书或学位证书。

（3）研究生学历学位一般须同时符合：列入国家招生计

划，符合国家研究生招生规定，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国

家承认的其他入学方式，被具有实施研究生教育资格的高等

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录取；在基本修业年限或学校规定年限

内，全天在校学习（即全脱产学习）；毕业时由所在高等学校

或教育机构颁发相应的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

上述以外的情况，一般按在职教育掌握。在军队院校、

国（境）外取得的学历学位等，在区分全日制教育和在职教

育时，可参照上述规定掌握。

具体填写要求如下：

（1）【全日制教育】填写通过全日制教育获得的最高学

历学位；【在职教育】填写以其他学习方式获得的最高学历学

位，不必另加“在职”二字。

（2）在党校学习获得学历的情况分为两类：一类是国民

教育学历，其中：通过全日制教育获得的，填入【全日制教



育】；通过在职学习获得的，填入【在职教育】。另一类是党

校学历，除中央党校及北京、辽宁等 14所省级党校通过全国

统一考试入学、全脱产学习获得的研究生学属于全日制学例

外，其他党校学历均填入【在职教育】，并在研究生、大学或

大专学历前加“中央党校”或“省（区、市）委党校”，如“中央

党校研究生”省（区、市）委党校大学等。

（3）接受学历教育“结业”或“肄业”的，应予注明，如：

大学结业、研究生肄业等。

（4）目前仍在校学习的学生，填写已获得的最高学历，

不得填写在读阶段的学历。

（5）获得学历同时也获得学位的，应同时填写，并写明

何学科学位。如，通过全日制教育获得了大学本科学历、理

学学士学位，则【全日制教育】填写“大学理学学士”（在一

栏中分两行填写）。

（6）获得学历但没有学位的或以同等学力攻读并获得学

位的，按获得的学历或学位如实填写。如果一个人同时有这

两种情况，且分别为其最高学历、学位，则这两种情况均填

写。如，通过在职学习，先获得研究生学历（没有学位），后

又以同等学力攻读学位，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则【在职教育】

填写“研究生经济学硕士”（在一栏中分两行填写）。

（7）以上学历、学位中，涉及国民教育学历、学位，以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承认的学历证书、国务院授权的高校或科

研机构颁发的学位证书以及按规定应进入个人档案的相关材

料为依据；涉及国外学习取得的学历、学位，按其培养规格、



学习年限、学业成绩或学分，比照我国高等教育相应层次的

培养要求，以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证为依据；党校学历以党

校颁发的学历证书以及按规定应进入个人档案的相关材料为

依据。

7.“专业技术职务”栏中，填写现担任的最高专业技术职

务或现具有的最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8.“工作单位及团内外职务”栏中，县和县以上地方各级

团委以“团”字冠首，例：“团杭州市委”，而不应为“杭州市团

委”或“杭州团市委”；乡镇、街道、机关、企业、院校等基层

团组织则以地名、单位冠首，例：“桐庐县新合乡团委”、“西

湖区北山街道团工委”、“浙江大学团委”。专职团干部所兼其

他职务不必填写；挂职团干部应先填写团内挂任职务，在括

号内标注“挂职”，再填写派出单位及职务，例：“团杭州市委

副书记（挂职），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

兼职团干部和其他代表应先填明其职业（职务），后填所兼团

内职务（有两项以上团内职务的只填主要一项）。

9.“主要简历”栏中，起止时间填到月（年份用 4 位数字

表示，月份用 2 位数字表示），年与月之间用“.”（半角）间

隔，起止时间之间用“--”连接。时间与内容之间要有两个空

格（半角）。简历自进入大、中专院校学习始填起，没有大、

中专院校学习经历的自参加工作始填起。经历前后要衔接，

不得空断（因病休学、休养、待分配等都要如实填写）。

在大、中专院校学习的经历，要填某年某月--某年某月

在某院校系某专业学习，院校、系及专业要填写毕业时的名



称。工作简历要按照代表在不同时期所担任的职务和工作单

位的变动情况分段填写。县（市）前面均应冠以省（自治区、

直辖市）名，地名或行政区划发生变化的，填写当时的地名

或行政区划名称，其中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要注意填写地名全

称。经组织选派参加过党校、行政学院或其他脱产学习三个

月以上的，在职攻读学历、学位的，临时离开工作单位连续

半年以上及到基层挂职锻炼的，均应在本简历段后加括号注

明，如“其间：2010.05-2011.05借调 XXXX工作”；上述情况

跨两个及两个以上简历段的，应在该经历结束所在简历段后

另起一段加括号注明。

代表是党的十九大代表、省第十五次党代会代表，市第

十三次党代会代表、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十二届省人大代

表，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十二届省政协委员，团十八届中

央常委、委员、候补委员等身份的，在简历最后隔行另段填

写，写明届次。

10.“备注”栏中，填写其他需要备注的事项。



附件 2：

杭州市优秀青年骨干初步人选汇总表
直属团组织（盖章）： 2022年7月 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 岁）

民族 政治面貌 学历学位 工作单位及

团内外职务

近五年获得荣誉

情况

类别


